
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
及認定標準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依據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

例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授權，於九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發布「低放射性廢

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」，作為選址作業機關

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擇之依循。  

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，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公布施行原

住民族基本法，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，在原住

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。政府為落實推動總統提出之原住民族政策目標，

行政院於ㄧ百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開研商「總統原住民族政策主張各部

會分工」會議，決議要求應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，檢討修

正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，爰擬具

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」第六條

修正條文。 

 


